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地政志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所志工招募計畫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從事本所地政業務志願服務工作年資達一年以上

或經民眾填具意見表實質表揚者。 

第三條 本所志工符合前條規定服務表現優良者，於年初所務會議中公開表

揚，致贈獎狀乙紙、禮品乙份，並於本所網頁張貼志工推動地政業務

績效及優良事蹟，以表嘉許。 

第四條 年度內服務績效優良符合公開表揚條件者，經本所推薦由市府予以公

開表揚，或推薦參加內政部獎勵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之選拔。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